
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 

  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南通江

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相关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

议，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  

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，我们于会前收到了议案的文本，资料

详实，有助于董事会理性的、科学的做出决策。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

审核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与公司大股东及原大股东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

展，满足客户需要，开拓市场。关联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确定，不会对上市

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

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公司与关联方福华通达签订《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能

够有效利用公司在制造技术、工艺能力方面的优势，交易遵循平等自愿、优势互

补、互利互惠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进行审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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